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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及中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进展情况 

2016年4月13日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电股份”）与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以下简称“新南威尔士大学”）及新南创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南创新”）共同签署《研发与产业化合作议定书》，次日公司发布《杭电股份

关于公司签订研发与产业化合作议定书的公告》（编号：2016-022），披露公司拟

通过与新南创新签订《合资合同》设立浙江杭电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电石墨烯公司”或“合资公司”），并由合资公司与新南威尔士大学签订《合作研发合

同》，现将相关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工商注册情况 

2016年7月25日，该合资公司已经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7Y9B90U 

名称：浙江杭电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公司住所：中国杭州经济开发区6号大街68号1幢 

法定代表人：孙翀 

注册资本：325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7月25日 

营业期限：2016年7月25日至2027年7月24日止 



经营范围：石墨烯和纳米材料、电线电缆、电力储能电池和电容器（包括用于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和电容器）的研究、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合资合同》主要情况 

（1）出资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和新南创新有限公

司拟用于出资的专有技术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6】254号）

（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石墨烯导线及其制备技术”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300万元

（以下无特殊说明均表示为人民币金额），该技术由公司与新南创新共同拥有，即

双方所拥有的价值分别为650万元。 

浙江杭电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250万元，其中现金出资1950万元，

专有技术出资1300万元，合资双方具体组成为：杭电股份现金出资1950万元，专有

技术出资650万元，合计出资2600万元，持股比例为80%； 新南创新专有技术出资

650万元，持股比例为20%。 

（2）合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组成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杭电股份委派3人，其中1人为董事长；新南创

新委派2人，其中1人为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与其他董事拥有相同的表决权。 

合资公司监事会由2名监事组成，合资双方各委派1名。 

合资公司董事、监事任职期间均为4年。 

合资公司总经理由董事会任命。 

（3）合资公司经营期限 

合资公司的经营期间为10年，各合资方应当至少在经营期限到期前1年讨论期限

延期事宜。 

（4）合同终止 

合同终止条件：合资双方就本合同终止达成书面协议或双方发生合同约定其他

终止情形。 

3、《合作研发合同》生效及其主要内容 



（1）合同生效 

合作研发合同生效条件为：合同各方即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南创新、杭电股份

及合资公司四方最后一方签署之日起生效。现合资公司已经完成工商注册，正式设

立，《合作研发合同》业已生效。 

（2）合同期限 

合作研发合同期限为2年。 

（3）科研经费金额 

合资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250万澳元给新南威尔士大学作为科研经费。 

（4）合同终止 

合同终止条件：《合资合同》终止或双方发生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情形。 

 

二、与中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进展情况 

1、框架协议签署概述 

2015年12月21日，公司与中矿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矿能源”）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与国外石墨烯公司进行技

术沟通、商业谈判，对有关项目进行商业、法律、技术等方面的调研评估，以确定

是否与国外石墨烯公司合作投资相关项目。 

2016年2月2日，双方协商一致签署《补充协议》。 

具体详见2015 年  12 月  22 日的《关于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编号：

2015-063）、2015年12月25日的《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编

号：2015-066）、2016年4月19日的《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暨股票复牌

的公告》（编号：2016-026）。 

2、合作意向终止情况 

《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双方经过筛选确定与北美某研究机构就“锌空液流电

池”项目展开产业化合作进行接触洽谈；该研究机构团队成员于2016年3月7日来公司

进行了考察和洽谈；3月21日，中矿能源在北京组织了专家论证会，对该项目技术方

案进行了论证，与会专家就该“锌空液流电池”技术从电池设计、系统设计、工程化

进展等方面进行了论证，认为该技术解决了负极枝晶和空气电极堵塞问题。该技术



目前已完成实验室研发，正在进行中试开发。后双方又经过多轮磋商，仍不能达成

合作意向。 

鉴于公司与中矿能源在《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六个月谈判期内未能就有关石墨

烯投资项目达成一致意见，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关系，并签署《终止协议》。 

3、终止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终止协议》约定：1、《合作框架协议》存续期间，双方均未发生违约行

为，亦未发生法律纠纷，目前双方相互不存在应履行未履行的权利义务，该协议对

双方已不再有任何法律约束力；2、《合作框架协议》存续期间及终止后，双方无债

权债务关系。 

因此，与中矿能源合作的终止不会给公司带来法律或财务纠纷。 

 

三、备查文件 

1、《合资合同》 

2、《合作研发合同》 

3、浙江杭电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4、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5、与中矿能源《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25日 

 


